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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抑或非正式？区域环境
协同治理的行为选择

———以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长三角地区市级政府为例

周凌一＊＊

【摘　　要】区域协同治理是解决环境污染这类复杂化跨域公共事务的有力工具。地方协同行为可

划分为非正式与正式两类，非正式行为约束力小，灵活性高，但正式行为更是实质性协同的代表，
能在合作风险存在时保障协同目标的达成。既有研究开始关注中国情境下纵向干预对地方协同治理

的重要作用，却鲜有研究系统探讨纵向干预对协同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及不同干预方式影响的异质

性。因此，本研究将基 于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长 三 角 区 域 市 级 政 府 间 环 境 协 同 治 理 的 实 践，深 入 探 究：
纵向干预如何影响地方协同行为选择？不同干预方式的作用有何差异？研究发现纵向干预中上级政

策的要求会促发非正式协同的形成，而绩效考核却使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正式协同。既有的合作经

历与参与城市的广泛性，使地方主体形成非正式行为；跨省协同或面临紧急性环境问题时，地方政

府会选择正式行为。本文深入讨论了纵向干预对我国地方协同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为既有文献补

充了中国情境下的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拓展了纵向干预在区域协同治理中的复杂性与异质性讨论。
此外，深入理解环境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也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区域绿色发展。
【关 键 词】纵向干预；协同行为；正式协同；非正式协同；环境治理

　　

一、引言

环境污染具有跨区域和负外部性的特征，传

统以行政区域为基本单位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已无

法适应现实环境治理的需求，地方政府间的协同

治理是解决这类 “棘手”问题的有力工具［１］。环

境问题是复杂化跨域公共事务的典型体现，这类

跨域事务的有效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通过行政管辖

权让渡形成区域公共管理权力［２］，实现从行政区

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的嬗变［３－５］。近年来，为更

好地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中国地方环境协

同治理的实 践 层 出 不 穷，如２００８年 形 成 的 杭 湖

嘉绍边界 联 合 执 法 小 组、２０１３年 组 建 的 京 津 冀

及周边地 区 大 气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机 制、２０１８年 成

立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等。这些实践内嵌着

多样化的 协 同 行 为：有 些 是 领 导 会 晤、联 席 会，
有些是合 作 协 议、联 合 发 文，甚 至 是 区 域 机 构。
多样化的协同行为是提高区域公共管理能力的重

要基础，而探究地方政府协同行为选择逻辑则是

优化区域协同治理的必要之义。在系统理解地方

协同行为选择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制度设

计、政策规划，才能为地方政府在特定情境下的

协同行为选择提供经验参考与路径依循，以实现

区域公共事务治理能力的提升。

＊ 周凌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ｚｈｏｕｌｙ＠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基 金 项 目：上 海 市 浦 江 人 才 计 划 （Ｃ类）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协调行为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ＰＪＣ０１８）、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晨

光计划”“纵向干预下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研究”（２０ＣＧ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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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际协同既是地方政府间区域行政的一种方

式，也是 解 决 跨 域、复 杂 化 公 共 问 题 的 有 效 途

径。目前，学者们主要将协同行为划分为非正式

与正式两类：其中非正式的协同行为主要表现为

一次性 或 阶 段 性 任 务，比 如 人 员、信 息、设 备、
专家等非 正 式 资 源 的 交 换，政 府 部 门 间 的 “握

手”协议；正式的协同行为则是制度化的组织间

关系建立，比如 “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备忘录”
等文本签署，合作机构的建立等［６－９］。非正式协

同，又被称为对话式协同方式，是地方政府间灵

活的交谈、磋 商 和 互 访，成 员 有 更 高 的 自 主 性；
正式协同则是对地方主体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性

协同方式，基于区域协同的规则设计来有效克服

合作风 险［１０－１２］。作 为 理 性 的 主 体，地 方 政 府 会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来选择最优的协同行为，以

在合作风 险 可 控 的 情 况 下 达 成 目 标［１３－１４］。不 少

学者肯定非正式行为的灵活性，及其在互动过程

中促进信息与资源流动、提升参与主体间信任与

互惠感知的重要作用［１０，１５］。但是，正式行为更是

实质性协同的代表，基于制度设计有明确的可置

信承诺与规则约束的途径，对参与主体的资源投

入也有更高的要求，能在合作风险存在时保障协

同目标 的 达 成［１４，１６－１９］。值 得 注 意 的 是，区 域 竞

争的晋升锦标赛使得地方政府将与经济发展相悖

且具边界溢出效应的环境协同 治 理 视 为 “危 险”
的行为［２０］，地 方 政 府 往 往 表 现 出 对 突 出 矛 盾 或

现实问题 的 被 动 回 应［２１］。正 式 的 协 同 行 为 更 能

有效克服 环 境 治 理 中 地 方 政 府 间 潜 在 的 合 作 风

险，以实质性地改善区域环境质量。非正式协同

可能会由于人员的频繁流动而产生不稳定性，也

可能会在环境治理中有流于形式之嫌［２２］。因此，
探究地方环境协同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能够为引

导、推动正式化的行为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实现

区域环境质量的持续性改善。
既有研究基于非正式与正式的协同行为展开

了一系列讨论，如各类协同行为的特征与适用情

境［１４，１６］，正式与非正式协同行为间的相互影响作

用及 演 化 机 制［８，１０，１２］，协 同 行 为 选 择 的 影 响 因

素［１１，２３－２４］。就地方 政 府 协 同 行 为 的 影 响 因 素 而

言，学者们 多 从 既 有 合 作 经 历，任 务 属 性，经

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同质性，地理邻近等方

面考虑［１６，２５－２９］。有别 于 西 方 情 境 下 的 “协 同 治

理”概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嵌入与上级政府的

协调、统筹 是 中 国 “协 同 治 理”概 念 的 重 要 特

征［３０］。已有不 少 学 者 开 始 关 注 并 重 视 地 方 协 同

治理中纵向介入或干预的重要性［２，２０－２１，３１－３２］，却

鲜有研究系统探讨纵向干预对地方协同行为选择

的影响，以及不同干预方式影响的异质性与复杂

性。因此，本 研 究 以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长 三 角 区 域

市级政府间环境协同治理为例，深入探究：纵向

干预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协同行为选择？不同干预

方式的作用有何差异？这一研究是剖析我国地方

政府协同行为选择影响因素的有益尝试，在控制

现有研究 所 关 注 的 合 作 经 历，任 务 属 性，经 济、
环境、社 会 等 同 质 性，地 理 邻 近 等 要 素 的 基 础

上，深入探讨了政策文件与绩效考核两类纵向干

预在协同行为选择中的作用，从理论上拓展了纵

向干预的相关研究，也为既有文献补充了中国情

境下的实证分析。就实践意义而言，深入理解地

方环境协同行为的影响机制能够为科学的制度设

计和恰当的纵向干预提供理论指导，以促进常态

化、稳定性且 长 效 性 较 高 的 正 式 化 行 为 的 形 成，
持续推动我国的区域绿色发展。

二、地方协同治理：类型特征与选择逻辑

（一）协同行为的类型及特征

协同治理的研究兴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
年代初，主要源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大趋势：第

一，传统的官僚管理模式 （如行政命令等规制性

手段）的失败，使得公共部门尝试新的路径以改

善公共 服 务 的 效 率［３３－３４］；第 二，日 益 复 杂 化 的

社会问题，尤其 是 “棘 手 问 题”，无 法 由 单 一 部

门独立解 决，需 要 不 同 主 体 的 共 同 努 力［３５－３６］。
协同治理是为解决社会问题或提供公共服务而形

成的多组织安排，以建设性地共同探索超越自身

能力限制的方案［３６，３８－３９］。基于概念史研究框架，
单学鹏［３０］认 为 中 国 “协 同 治 理”概 念 呈 现 本 土

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政党力量整合嵌入和复

合的价值属性。本研究关注于区域环境治理中地

方政府间的协同治理，并将 “环境协同行为”定

义为多个省或市级地方政府为改善生态环境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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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一系列 非 正 式 或 正 式 互 动，如 召 开 座 谈 会、
联席会，签订协议，联合发布政策及成立区域合

作机构等，以共同决定协同目标、资源安排与执

行计划。
既有研究主要将地方协同行为划分为非正式

与正式 两 类。非 正 式 协 同 是 基 于 地 方 主 体 间 社

会、经济、政 治 关 联 而 产 生 的 非 正 式 关 系［３９］，
主要表现为论坛、座谈、研讨、培训、会议等形

式下的主 体 间 互 动［１１］。非 正 式 关 系 下 参 与 主 体

基于信息、资源交换而形成合作网络，对参与者

几乎没有约束力，可以自主选择加入或退出合作

关系［１２］。正式 协 同 往 往 是 由 某 一 主 体 召 集 参 与

者所形成，以多组织的安排来提供更优的公共服

务［４０］。正式协同下地方主体会签署合同或协议，
或形成区域机构，这些正式化的关系往往会对参

与主体的权责、治理结构、制度规则等都有较为

详尽 的 规 定，对 参 与 者 的 约 束 力 相 对 较 强［１０］。
正式的协同关系为制 度 规 则 和 监 管 程 序 所 约 束，
能够为协同 治 理 提 供 有 效、稳 定 而 持 续 的 承 诺，
更容易达成治理目标［１３］。相较于正式协同而言，
非正式协同下地方政府拥有较高的自主性，协同

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到各主体的需求和偏好，在

公共问题 的 决 策 上 也 有 更 大 的 协 商 空 间 和 灵 活

性［８］。参与主体在非正式网络互动中积累的信任

互惠等社会资本，能够在外部环境变化时为其治

理机制的 维 系 提 供 稳 定 性［１０］。虽 然 正 式 协 同 在

形成过程中会消耗更多的信息与协商成本，但能

够在高风险的情况下保证参与者的协同意愿及其

努力程度，有效防范寻租行为并降低协同后期的

执行成本［１６］。
非正式与正式协同两者并非完全独立，存在

相互作用或演化的机制。基于西方实践的研究主

要关注于非正式行为对正式行为的影响。非正式

协同能够深化参与主体间的信任感，进而利于克

服正式协同形成与维系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与潜在风险［１０］。在心理健康服务网络的研究中，
学者们发现非正式的互动是信息交换、问题解决

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渠道，从长期来看能够为正式

协同的形 成 提 供 良 好 的 基 础［４０］。而 在 中 国 的 协

同实践中，上级政府往往会直接要求地方主体建

立起正式协同，参与者基于正式的交流和沟通逐

步培育彼此间的信任感，进而促进非正式网络的

建立［１２］。也有 研 究 发 现 地 方 政 府 间 的 合 作 关 系

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与信任因素的变化，经历从建

立阶段的非正式机制到巩固阶段的正式机制，再

到升级阶段的非正式机制的演变过程［８］。
多样化的协同行为相互补充，为地方政府间

区域协同能力的整体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

不少学者认为正式协同对参与主体提出了更为明

确且具约束力的目标、责任与评估规则，因此代

表着稳定与长期的协同承诺，在合作风险高的领

域尤为有效［１２，２２，４１－４３］。我国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

中，与考察 活 动、会 议 召 开 等 非 正 式 行 为 相 比，
水、大气领 域 的 协 议 签 订 等 正 式 行 为 占 比 仅 为

１７．０９％、１４．６０％［２４］。相 较 于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环境领域的协同往往是对突

出矛盾或现实问题的被动回应，带有很强的被动

性、任务型和 时 间 延 滞 性 特 征［２１］，参 与 主 体 间

协调、分工及背叛的风险也会更高。联席会议制

度等非正式协同在流域治理中存在流于形式的缺

陷［２２］。因此，成熟 的 区 域 环 境 合 作 需 要 更 多 正

式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克服潜在的合作

风险，进而保证环境质量的实质性改善。
（二）地 方 协 同 行 为 选 择 的 影 响 因 素：纵 向

干预

地方政府间的协同行为建立主要受信任、交

易成本与合作风险的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作用于

府际协同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影响参与主体的理

性选择。既 有 研 究 主 要 从 合 作 经 历，任 务 属 性，
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同质性，地理邻近等

方 面 探 讨 这 些 要 素 对 地 方 协 同 行 为 的 影

响［１６，２５－２９］。具体 而 言，这 些 因 素 某 种 程 度 上 都

代表着地方主体所面临的复杂性，若存在过去的

合作经历，参与者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相似

或地理邻近，任务的资产专用性和绩效可测量性

高，都利于地 方 政 府 间 增 强 彼 此 的 熟 悉 与 信 任，
达成目标共识，进而克服合作风险，减少沟通协

商和监 督 的 成 本 ［２４，２６，４４－４５］。此 外，不 少 学 者 认

为层级体系中的监督、协调与管理机制能有效克

服参与主体间协调、分配甚至是背叛风险，促进

协同的 有 效 运 行，如 网 络 管 理 型 组 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４６］、管 理 型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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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４７］。上级政府的外部激励措

施可以有效地促进地方政府间实现更加持久的合

作［４８］。在我国区 域 协 同 实 践 中，中 央 或 上 级 政

府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表现为政策导向、监

督 评 估、 领 导 协 调、 资 金 支 持 等 介 入 方

式［２０，３１－３２，４９］。有学 者 将 上 级 政 府 的 干 预 或 介 入

划分为权威 型、激 励 型 与 信 息 型 三 类［５０］，而 权

威型干预在中国的实践中更为显著，主要体现为

政策 文 件、绩 效 考 核 等［２０］。据 此，本 研 究 主 要

关注权威型干预，并将 “纵向干预”定义为中央

或上级政府运用政策文件、绩效考核等方式引导

或鼓励地方协同行为形成与落实的努力。
当地方主体由于利益冲突或缺乏合作经历而

无法自发形成协同时，为实现特定目标，上级政

府可以通过颁布政策文件直接要求相关主体建立

起协同 机 制［５１－５２］。在 中 国，即 使 地 方 政 府 间 因

权力不对等或失败经历而存在冲突，上级的政策

要求依旧能有效克服既有的利益矛盾使地方迅速

形成协同［４２］。环 境 污 染 本 身 存 在 的 跨 域 性、扩

散性及高难度的绩效可测量性，给区域环境协同

治理带来了较高的交易成本。政策文件往往会对

治理结构、区域划定、责任分工、目标设置等提

出具体的规则与要求，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协同

过程中的 不 确 定 性 与 交 易 成 本［２８］。上 级 政 策 能

够为地方协同提供合法性的支持，而政策出台也

会配套相应的资金或技术支持，都利于强化地方

政府的协同意愿并减少组织内的协调风险。政策

文件对地 方 政 府 协 同 行 为 的 影 响 存 在 两 种 可 能

性。一方面，政策文件能够帮助地方政府明晰相

互的责任，克服环境协同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与不

确定性，低风险情况下参与主体可能会选择更为

灵活的非正式协同，但这类行为对协同目标的保

障有所欠缺。另一方面，政策要求为地方政府协

同提供了明确的制度规则，大大降低了成员间的

协商、谈判和监督成本，也能够激发它们更强的

协同动机，因此参与主体可能会愿意做出更高程

度的承诺来形成正式化的协同机制，以更好地保

证环境绩效。据此，本研究关于政策文件提出以

下两个假设：
假设１ａ：存 在 上 级 政 策 时，合 作 风 险 相 对

较低，地方 政 府 更 倾 向 于 形 成 非 正 式 化 的 协 同

行为。
假设１ｂ：存 在 上 级 政 策 时，交 易 成 本 相 对

降低，地 方 政 府 更 倾 向 于 形 成 正 式 化 的 协 同

行为。
绩效考核是中央或上级政府实现人事任命控

制并保证地方与其意志一致的最重要工具。在区

域协同治理中，绩效考核是结果导向型的干预方

式，明确要 求 协 同 目 标 并 实 行 定 期 评 估。例 如，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印发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明确要求 京 津 冀、长 三 角 两 大 协 同 区 域 到２０１７
年细颗粒 物 浓 度 分 别 下 降２５％、２０％，２０１４年

配套出台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

办法 （试行）实施细则》，包括具体的考核条目、
考核目标及考核分数赋值的设计，每年由生态环

境部负责统筹评估与考核。相较于政策文件，绩

效考核更能够 直 接 重 塑 地 方 政 府 行 为 的 激 励 结

构，进而影响 其 环 境 协 同 治 理 的 意 愿 与 承 诺。
当地方协同 纳 入 上 级 考 核 的 视 野 中，优 秀 的 绩

效表现自然 意 味 着 相 应 的 政 治 奖 励，通 过 强 化

协同 治 理 的 个 人 收 益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来 强

化地方主体参与协同 的 内 在 激 励 与 动 机［１６］。此

外，既有研究 表 明，考 核 机 制 能 够 有 效 提 升 环

境治理在地 方 的 政 策 优 先 级，使 得 府 际 协 同 成

为参与主体 的 目 标 共 识，进 而 建 立 起 基 于 制 度

的信任与承诺，促 进 地 方 环 境 协 同 行 为［２０］。绩

效考核的要求 能 够 有 效 降 低 协 同 过 程 中 的 不 确

定性与风 险，但 风 险 并 非 完 全 消 失，加 之 制 度

所强化的信 任 与 意 愿，地 方 政 府 会 更 愿 意 形 成

正式化的协 同 行 为，以 保 障 各 主 体 的 协 同 努 力

与目标达成。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环境治理得到中央越

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２０１５年，《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出台，标

志着环 境 保 护 终 身 责 任 制 的 开 始。２０１６年，随

着中央环保督查如火如荼地开展，环境保护被确

立以 “党 政 同 责、一 岗 双 责”的 原 则，尤 其 是

“党政同责”意味着生态环 境 保 护 不 仅 是 业 务 主

管部门及分管领导的责任，更是地方党政 “一把

手”的责任，并直接影响其职业晋升。环境治理

变成 “政治任务”后，地方党政 “一把手”会直

接调整资源和人员的分配，重点支持环境协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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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５３］。据此，“党政同责”这一考核原则的采纳

意味着上级政府对环境绩效更高程度的要求，也

是更强干预的体现，也更能够有效提升地方主体

的协同意愿，促使其为达成绩效目标而形成更为

正式的协同机制。本研究基于绩效考核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２ａ：存 在 绩 效 考 核 时，地 方 政 府 更 倾

向于形成正式化的协同行为以保证目标达成。
假设２ｂ：２０１６年 “党政同责”原则确立后，

绩效 考 核 更 能 强 化 地 方 政 府 形 成 正 式 行 为 的

意愿。

三、案例：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

（一）案例背景

长三角区域坐落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主

要包括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

等１１个 地 级 市，江 苏 省 南 京 市、无 锡 市、徐 州

市等１３个地级市，以及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
蚌埠市等１６个 地 级 市。长 三 角 区 域 占 国 土 面 积

３．６％，２０２０年 常 住 总 人 口 为２．３５亿，为 全 国

总 人 口 １６．６５％①。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的 数 据，

２０２０年长三 角 区 域 三 省 一 市 的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为

２４．４７万 亿 元，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２４．０９％②。
然而，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发展，长三角区域

面临着越来 越 严 重 的 环 境 问 题。２０１９年，长 三

角地区排放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氨氮 各

１０７．７９万 吨、７．３９万 吨，分 别 占 全 国 总 量 的

１９．０１％、１５．９７％；排 放 二 氧 化 硫、氮 氧 化 物、
颗粒 物 各５２．０９万 吨、１９８．１０万 吨、１２２．４５万

吨，分 别 为 全 国 总 量 的 １１．３９％、１６．０６％ 与

１１．２５％。基于发展 理 念 的 转 变 及 环 保 意 识 的 增

强，长三角区域的地方政府逐渐重视生态环境的

保护，并尝试通过协同治理有力防治跨区域性污

染，比如水、大气、危废异地倾倒等。长三角区

域地 方 政 府 间 的 环 境 协 同 治 理 经 历 了１９９２—

２００１年以长 三 角 经 济 协 调 会 为 代 表 的 早 期 萌 芽

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以 座 谈 会 为 主 要 形 式 的 初

步探 索 阶 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 以 联 席 会 议、合 作

协议为主 要 形 式 的 实 质 性 启 动 阶 段，以 及２０１８
年至今以长三角一体化机构、示范区为代表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各项协同工作小组、协同机

构的建立，长三角区域各市间环境协同治理总体

上呈现出议题多元化、形式规范化的趋势，一体

化程度不断提高。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务院及其各部委门

户网站、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府门户网站、地方环

保局官网、地方日报及工作简报、会议纪要、新

闻报 道 等。首 先，笔 者 在 数 据 来 源 中 通 过 输 入

“合作”“协作”“联席”“协议”“联动”“联合”
“跨界”七个关键词来摘取 两 个 及 以 上 地 方 政 府

间环境协同治理的报道或工作动态。在具体过程

中，这七个关键 词 的 搜 索 规 则 是 “或 者”，即 只

要涵盖任 一 关 键 词 都 会 在 这 一 步 骤 中 被 提 取 出

来。其次，由于数据来源多元，同一报道可能会

在不同搜索渠道中出现，因此，在整理过程中笔

者会删除重复的报道。此外，数据库中还包含一

些样本范围外省、市的合作信息，或者是其他领

域如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合作内容，这些报道也

会被剔除于最终的数据库。最后，由于本文将市

级政府间协同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剔除省级政府

间的合 作 数 据。据 此，笔 者 最 终 获 得 了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年间长三角４１个城市政府间环境协同行为

共１３８条数 据，每 年 从４条 （２００９年）—２８条

（２０１９年）不等③。具体的数 据 搜 集 过 程 可 见 下

页图１。此外，笔者于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８
月多 次 前 往 上 海，浙 江 杭 州、嘉 兴、湖 州，江

苏苏州，安徽 黄 山 等 地 的 环 保 部 门 开 展 实 地 调

研，获 取 了 会 议 纪 要、合 作 协 议 等 内 部 资 料，

①
②

③

具体可参见：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ｔｊｇｂ／ｒｋｐｃｇｂ／ｑｇｒｋｐｃｇｂ／。

具体可参见：楚寒莉，杨风杰．２０２０年 我 国 经 济 运 行 数 据［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６－０９］．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ｃｎｋｉ．
ｎｅ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Ｆｏｃｕ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７１。

值得说明的是，２００８年５月我国开始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此各级政府在官网上逐渐公开政府工

作动态，笔者所搜集的地方环境协同行为数据库起始于２００２年，但由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各地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不一，所得数据较为

零散，经综合权衡后，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的数据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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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访谈中了 解 公 开 搜 集 的 协 同 行 为 的 真 实 性

与 实 际 落 实 情 况， 以 “三 角 验 证 ”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的 方 式 来 保 证 本 研 究 所 采 集 数

据的可靠性。

图１　数据搜集过程

（三）变量测度

１．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协同类型，可划分为非正式

协同与正式协同两类。我国地方政府的协同行为

主要表现为两大类：（１）会议，包括座谈会、研

讨会、联 席 会 议、工 作 会 议、办 公 室 会 议 等；
（２）文 件，包 括 合 作 协 议、工 作 方 案、工 作 机

制、联合发文等。通 过 访 谈①得 知：研 讨 会、座

谈会、培 训 会、专 题 会、办 公 室 会 议、工 作 会

议、联席会议等更多偏商讨、交流性质，对各参

与者的约束力较低，可归为非正式协同，编码为

“０”。参与者之间共同发布的政策文件，签订的合

作协议、工作机制、工作方案等，这些对协同各

方的任务、协同的模式或机制都有更为详尽的表

述，对参与者的约束力或强制力更强，是制度化

的组织间关系建立，归为正式协同，编码为 “１”。

２．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纵向干预，主要是指中央或

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方式

干预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的努力，具体形式包括

政策文件、绩效考核等。当地方协同治理时存在

上级 的 政 策 文 件 或 绩 效 考 核 要 求 时，编 码 为

“１”，反之则为 “０”。

３．控制变量

合作基础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彼此间的相互依

赖关系，具体包括地方政府间过往的合作经验和

地方领导职业网络。若地方政府间就相同环境议

题存在过去的合作经历，则编码为 “１”。地方领

导职业网络主要是指因地方领导人在合作城市有

过就职经历而形成的联系网络，本研究将市委书

①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月，先后访谈１０名公务员，其中７名男性，３名女性，年龄为２８～４５岁，工作单位涉及中央部委、北京

市、山西省、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政府部门。每次访谈时长为４５～６０分钟，主要是了解各类会议的实质性区别，及其与各类

文件的约束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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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或市长的职业经历所联结的参与者数量除以总

参与者数量，得出 “地方领导职业网络”的值。
同质性主要以地方政府经济、环境、行政方

面的相似性，以及跨省合作来测度。经济、环境

异质性的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 《中 国

城市统计年鉴》，由ＧＤＰ、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

量分别除以当年人口总数计算出人均值，再用参

与地区均值的标准差除以平均数，从而得到地区

间的变异系数。根据地级市、副省级城市、省会

城市、直辖市 由 低 到 高 的 行 政 层 级，进 行１—４
的编码，将协同主体间差值作为其行政异质性。

环境议题主要包括水治理、大气治理以及多

议题的综合治理。就环境议题的复杂性而言，空

气污染的控制往往更为复杂，很难辨别污染的来

源及划分参与者之间的权责，因此更有可能存在

“搭便车”的 行 为。多 议 题 的 综 合 治 理 则 会 由 于

水、大气等多元议题而更为复杂，因此议题复杂

性由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综合治理依次递

增，分别编码为０、１、２。此外，若存在重要国际

事件或紧急性环境危机，编码为 “１”，否则为 “０”。
在实践中，具体参与主体也会有所差异，有些

协同活动由地方政府部门参与，而有些由特定的地

方行政部门，主要是环保部门参与。这两者反映了

参与者行政级别的差异，往往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

级别更高。若参与者是地方政府部门，则将 “政府

部门参与”这一变量编码为 “１”，否则为 “０”。
参与城市的数量也会对地方政府间环境协同

治理的类型选择有所影响。随着合作主体数量的

增加，主体间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异质性，难以

达成一致的目标共识。因此本文将参与城市的数

量纳入研究的控制变量。表１为变量的测量及数

据来源。

表１　变量的测量及数据来源

变量 子变量 测量 数据来源

因变量 协同类型 ／ 座谈会、访谈交流等为 “０”，联席 会 议、合 作 协 议、联
合发文等为 “１”

新闻报道

自变量 纵向干预
政策文件

若上级政府 颁 布 政 策 文 件 要 求 相 关 政 府 予 以 协 同，则
编码为 “１”

绩效考核 若上级政府有具体的考核要求，则编码为 “１”
新闻报道

控制
变量

合作基础

过去合作经历 参与者间存在相同环境议题的合作经历，则编码为 “１”

地方领导职业网络
市委书记或 市 长 的 职 业 经 历 所 联 结 的 参 与 者 数 量 除 以
总参与者数量

异质性

行政地位 计算参与者间行政地位的最大差异值

经济发展 人均 ＧＤＰ的变异系数

环境污染
ＳＯ２ 人均ＳＯ２排放量的变异系数

工业废水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变异系数

跨省 若参与者来自不同省份，则编码为 “１”

议题性质

复杂性程度
由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综合治理依次递增，分
别编码为 “０”“１”“２”

环境危机 若因特定污染事件而协同，则编码为 “１”

重要事件
若因重 要 事 件 而 协 同，如 Ｇ２０、青 奥 会 等，则 编 码 为
“１”

政府部门参与 ／ 参与者是地方政府部门，则编码为 “１”

参与城市 ／ 参与城市数量

新闻报道

市 级 领 导
简历库

中 国 城 市
统计年鉴

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四）实证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协同行为的正式化程度，
即０／１的哑变量，故采用双重固定效应的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具体表示如下：

　　ｙ＊＝Ｘβ＋ｕ，ｕ｜Ｘ～Ｌｏｇｉｔ（０，１） （１）

其中因变量ｙ为协同行为的正式化程度，自

变量Ｘ代表政策文件、绩效考核两类纵向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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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行为ｉ，ｔ＝β１×政策文件ｉ，ｔ

　＋β２×绩效考核ｉ，ｔ＋ｕｉ，ｔ （２）

其中，２０１６年及以后 “党政同责”＝１；ｉ＝
１，２，３，……，１０，为长三角环境保护、太湖治

理、新安 江 保 护、跨 界 应 急 联 动、 “大 气 十 条”
“水十条”、长江经 济 带 保 护、都 市 圈 环 境 保 护、
亚青 会、青 奥 会１０大 主 题；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表２的描述性统计表明，长三角地方政府间

协同以联席会议机制、合作协议、联合发文等正

式化协同为主，占比达６２．５０％。在协同形成过

程中，合 作 基 础 的 影 响 较 纵 向 干 预 更 为 显 著，

６０．４２％的协同行为曾就相同的环境议题有过合

作经验，而 仅 有３１．２５％、１８．７５％的 协 同 行 为

存在上级政策要求或绩效考核。此外，市长与市

委书记 职 业 网 络 的 均 值 分 别 为０．１７、０．１５，表

明地方领导的职业流动也能为区域协同提供一定

的基础。由此可见，长三角区域地方政府间环境

协同治理的合作基础较好，参与主体基于既有的

合作经验与领导职业网络形成较强的相互依赖关

系，培育彼此间的信任与互惠，进而有效克服合

作风险。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协同行为 ０．６３　 ０．４９　 ０　 １
政策文件 ０．３１　 ０．４７　 ０　 １
绩效考核 ０．１９　 ０．３９　 ０　 １
合作经历 ０．６０　 ０．４９　 ０　 １
市长职业网络 ０．１５　 ０．２８　 ０　 １
市委书记职业网络 ０．１７　 ０．２８　 ０　 １
跨省合作 ０．５８　 ０．５０　 ０　 １
行政异质性 １．４５　 １．１１　 ０　 ３
环境异质性－水 ０．４８　 ０．２８　 ０．０２　 １．０４
环境异质性－ＳＯ２ ０．５３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４４
经济异质性 ０．３４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８４
议题复杂性 １．０５　 ０．９６　 ０　 ２
重要事件 ０．０３　 ０．１８　 ０　 １
环境危机 ０．１３　 ０．３４　 ０　 １
参与城市数量 ４．５１　 ５．００　 ２　 ２７
政府部门参与 ０．３４　 ０．４６　 ０　 １

　　就同 质 性 而 言，５７．６４％的 协 同 行 为 来 自 跨

省合作，可 见 不 同 省 份 间 城 市 合 作 相 对 更 为 频

繁。行政异质 性 的 均 值 为１．４５，其 中 合 作 城 市

间 行 政 级 别 差 异 为 ２ 的 协 同 占 比 最 多，为

４０．２８％。水、二氧 化 硫 的 环 境 异 质 性 和 经 济 异

质 性 的 均 值 相 对 较 低，分 别 为 ０．４８、０．５３、

０．３４，表明长三 角 地 区 环 境 和 经 济 同 质 性 较 好，
为区域协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在协同议题中，水治理与多议题的综合治理

占比 相 对 较 高，分 别 为４３．０６％、４７．９２％，可

见相较于大 气 污 染 而 言，长 三 角 区 域 水 系 发 达，
水污染更为显著，且参与主体会基于大气、水环

境等 议 题 而 采 取 综 合 协 同。此 外，重 要 事 件 如

Ｇ２０、进博会等引发的地方协同行为仅５次，占

比为３．４７％，而 紧 急 性 区 域 环 境 问 题 下 的 协 同

有１９次，占比为１３．１９％。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１．城市间协同行为变化

下页图２展 示 了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长 三 角 地 区

各市间环境协同行为的类型与数量变化，整体上

协同总数呈波动式上升趋势，且正式协同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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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就总体数量而言，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９年

各市间的协同数量增长幅度最为明显。２０１３年，
国务院颁发 《大气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明 确 要

求京津冀与长三角两大区域成立协同机制。２０１４
年初，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 组 成 立，
随后一系 列 座 谈 会、工 作 会 议、合 作 协 议 甚 至

联合发文 等 协 同 行 为 不 断 形 成。同 年，南 京 青

奥会的召开 也 对 区 域 协 同 治 理 有 所 推 动，为 保

障重要事件 期 间 的 环 境 质 量，南 京 与 其 相 邻 城

市 签 订 相 关 协 议、建 立 环 境 应 急 防 控 机 制。

２０１８年，长 三 角 一 体 化 上 升 为 重 要 国 家 战 略，
中央和上级政 府 对 长 三 角 地 区 协 同 治 理 赋 予 更

高的重视度，并 从 顶 层 设 计 提 供 政 策 与 资 源 支

持，进一步保 障 了 区 域 内 地 方 主 体 间 的 协 同 承

诺与动机。２０１９年，各 市 间 环 境 协 同 数 量 高 达

２８次，为１２年来最高。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长三角区域城市间协同行为的变化

　　就环境协同治理的类型分布而言，总体上以

座谈会、考察交流等形式的非正式协同较少，而

以合作协议、合 作 机 制 等 形 式 的 正 式 协 同 较 多。
在协同关系建立初期，各城市间仍处于探索了解

阶段，彼此间尚未建立充分的信任基础，需要通

过正式的协同形式规避风险。２００８年，江、浙、
沪两省一市签署了 《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

作合作协议》，确立了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制度，
各地 方 政 府 也 出 台 了 相 应 的 工 作 方 案。随 着

２０１４年长三 角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协 作 小 组 的 成 立 以

及２０１６年 长 三 角 水 污 染 防 治 协 作 小 组 的 成 立，
地方政府间以专题会、工作会议等联席会议机制

产生的协同越发频繁。随着２０１９年长三角一体

化上升 为 国 家 战 略，以 及 各 市 间 合 作 经 历 的 积

累，无论是上级的纵向干预，还是地方主体间合

作基础，都能有效培育参与者的信任与互惠，减

少合作风险并规避寻租行为，地方政府间非正式

协同的比例不断上升，甚至超过正式协同。

２．城市间协同网络结构

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内嵌于参与主体互动与

沟通的关系网络，因此本研究建构起长三角各城

市间 环 境 协 同 网 络，运 用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软 件

Ｕｃｉｎｅｔ分析网络的结构及其动态演进。
下页图３、图４分别是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长三角

区域城 市 间 非 正 式 和 正 式 协 同 的 网 络 图。其 中，
不同的色块代表城市归属于不同的省 （市）①，方

块大小代表参与者的度中心性。方块间连线的粗

细代表各市间协同行为的次数，反映了各市间协

同关系的紧密程度，连线越粗协同次数越多，彼

此间联系更加紧密。下页表３的度中心性代表了

各市在协同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反映参与主体在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的活跃程度。从参与范围来

① 方块颜色由深到浅依次代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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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除了连云港和舟山两个城市之外，其他城市

都参与到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之中，传统以行政规

划为边界的治理辖区被打破，协同治理已然成为

解决长三角地区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有力工具。
从网络位置来看，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绍兴，
江苏常州、苏州、无锡等城市在正式和非正式协

同中的度中心性均位居前列，表明其在协同网络

中的活跃程度较高。杭嘉绍湖四地于２００８年建立

杭州都市圈，形成区域联动发展格局，在环境治

理上积极展开合作交流、联合执法等行动。此外，
嘉兴、湖州、常州、苏州、无锡等地建立了环太

湖城市水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就太湖流域的水

环境污染开展协同治理。从参与主体间网络联结

强度来看，总体上沪、苏、浙三地在正式和非正

式协同中都表现出更紧密的联系，而与皖的联系

相对较弱。一方面，沪、苏、浙三地经济较为发

达的１４个城市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成立长三角经

济协调会，就商贸、科技、交通、环保等领域开

始探索合作，而安徽省合肥市于２０１０年才加入协

调会，因此其与沪、苏、浙的合作基础相对薄弱。
另一方面，沪、苏、浙三地的经济发展较为接近，
安徽省与这三地仍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同质性会

影响各地环境目标的一致性，因此安徽省对环境治

理的诉求可能由于经济差异而与其他三省／市有所

不同。此外，同色块间城市协同次数更多，联系更

加紧密，说明同省市间更容易建立较稳固的交流合

作关系，这与同省内城市间经济、文化、社会等各

方面的同质性有很大关系。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长三角区域城市间非正式协同网络图

图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长三角区域城市间正式协同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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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长三角区域城市点度中心性　　　

城市 非正式协同 正式协同

合肥 ２．１３４　 ２．６８３
芜湖 ２．４３９　 ２．１９５
蚌埠 １．２２０　 ２．１９５
淮南 ２．４３９　 ３．９０２
马鞍山 ２．４３９　 ２．９２７
淮北 ０．９１５　 １．４６３
铜陵 ０．０００　 １．９５１
安庆 １．２２０　 ３．９０２
黄山 ２．４３９　 ４．１４６
滁州 ４．５７３　 ２．６８３
阜阳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０
宿州 １．８２９　 ２．４３９
六安 ２．１３４　 ２．６８３
亳州 ０．０００　 １．４６３
池州 ０．０００　 １．９５１
宣城 ３．３５４　 ０．７３２
巢湖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６
上海 ３．０４９　 ３．１７１
南京 ０．０００　 ４．６３４
无锡 ５．１８３　 ５．８５４
徐州 ０．６１０　 ０．２４４

　

续表

城市 非正式协同 正式协同

常州 ０．０００　 ５．８５４
苏州 ５．７９３　 ７．５６１
南通 ０．９１５　 ２．４３９
连云港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淮安 ２．１３４　 ０．０００
盐城 ０．９１５　 ０．２４４
扬州 ３．９６３　 ２．１９５
镇江 ３．０４９　 ３．４１５
泰州 ０．９１５　 １．９５１
宿迁 ０．６１０　 ０．０００
杭州 ０．０００　 ８．２９３
宁波 ０．６１０　 ０．０００
温州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４
嘉兴 １０．６７１　 １２．１９５
湖州 １０．３６６　 １１．２２０
绍兴 ５．７９３　 ６．５８５
金华 ０．６１０　 ０．２４４
衢州 ０．６１０　 ３．６５９
舟山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台州 ０．６１０　 ０．０００
丽水 ０．０００　 ０．４８８

（二）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 双 重 固 定 效 应 的Ｐｒｏｂｉｔ模 型 分 析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长 三 角 地 区 城 市 间 环 境 协 同 行 为

的影响因素，结果呈现见表４。具体结论如下：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长三角地区市级政府间协同行为选择的实证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纵向干预

政策文件
－０．６９＊

（０．３９）
－

－０．６７＊

（０．４０）
－

－０．７４＊

（０．４１）

绩效考核 －
０．７８＊＊

（０．３７）
０．７５＊＊

（０．３７）
１．３１＊＊

（０．５７）
１．５１＊＊＊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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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纵向干预是影响地方协同治理的重要

因素，但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协同行为选择的作用

有所差异。具体而言，上级的政策要求会促使地

方政府形成非正式协同 （β＝－０．７４，Ｐ＜０．１），
而绩效目标的考核会促发正式的协同 （β＝１．５１，

Ｐ＜０．０１）。这一结果可能与两种干预方式的特征

和强度差异有所关系。中央或上级政府会制定相

关政策，直接要求区域内相关政府建立起协同机

制，如 “大气十条” “水十条”等政策文件。由

此可见，上级政策文件为地方协同治理提供了合

法性与制度保障，一方面促进参与主体间的沟通

交流与信任互惠，另一方面能从制度设计上克服

合作 风 险，加 强 主 体 的 协 同 意 愿［２０］。据 此，在

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愿意形成自主性

与灵活性更 强 的 非 正 式 协 同。在 长 三 角 协 同 实

践中，我们也观察到２０１９年长三角一体化 上 升

为国家战略 后，地 方 政 府 间 非 正 式 协 同 的 占 比

大幅上升。但 有 研 究 发 现 政 策 文 件 能 促 进 长 三

角地区省 级 政 府 间 协 同 行 为 的 正 式 化 程 度［５４］。
基于实地调研，笔者认为这一差异可能 源 自 省、
市两级地方 政 府 的 协 同 内 容 与 层 次。有 学 者 将

协同内容划 分 为 业 务 层 面、决 策 层 面 与 制 度 层

面，其所代 表 的 协 同 深 度、广 度 不 断 递 增［５５］。
在实践中，省 级 政 府 间 的 协 同 大 多 涉 及 决 策 甚

① 长三角环境保护、太湖治理、新安江保护、跨界应急联动、“大 气 十 条”“水 十 条”、长 江 经 济 带 保 护、都 市 圈 环 境 保 护、

亚青会、青奥会１０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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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制度层 面，更 需 要 以 正 式 化 的 协 议、政 策 文

件统一跨域 治 理 的 标 准 与 行 为；市 级 政 府 间 的

协同则多 为 业 务 层 面，如 联 合 执 法 等，日 常 的

会商、线上工作群等方式就能解决共同 的 问 题，
因此更偏 好 于 灵 活 的 非 正 式 行 为。此 外，长 三

角地区市级 政 府 的 经 济 实 力 较 强，即 使 面 临 来

自上级省政 府 的 政 策 文 件，在 协 同 行 为 选 择 时

会有更强的 自 主 性 与 更 多 的 理 性 权 衡。这 一 结

果比较显示 了 省、市 两 级 政 府 协 同 行 为 选 择 逻

辑的差异 性，一 定 程 度 上 也 是 我 国 “中 央－省

－市”各级 间 关 系 异 质 性 的 体 现，未 来 需 要 进

一步的实证 研 究 探 索 省、市 两 级 政 府 协 同 行 为

的不同之处。
相 较 于 政 策 文 件，绩 效 考 核 是 一 种 更 强 有

力 的 干 预 方 式，其 结 果 直 接 与 地 方 官 员 的 晋 升

相 关 联，是 形 塑 地 方 行 为 激 励 结 构 的 有 力 工

具。面 临 考 核 要 求 时，地 方 主 体 会 基 于 制 度 要

求 而 建 立 起 更 为 稳 定、可 信 的 承 诺，协 同 的 风

险 和 成 本 会 相 应 降 低，为 了 协 同 目 标 的 达 成，
无 疑 正 式 协 同 对 参 与 者 的 努 力 有 更 好 的 保

障［５６］。因 此，地 方 政 府 更 倾 向 于 采 纳 正 式 化

协 同 来 完 成 绩 效 目 标。但 我 们 并 没 有 发 现

２０１６年 后 绩 效 考 核 对 地 方 协 同 行 为 有 更 显 著

的 影 响。这 可 能 是 由 于 既 有 协 同 机 制 对 跨 域 污

染 的 协 商、处 理 已 经 较 为 有 效， “党 政 同 责、
一 岗 双 责”原 则 确 立 后，地 方 政 府 更 集 中 辖 区

内 的 人 力、物 力、财 力 等 资 源 来 解 决 自 身 的 环

境 问 题。现 有 的 环 境 绩 效 考 核 依 旧 是 按 照 属 地

管 理 的 原 则 设 计，并 未 对 跨 区 域 的 环 境 绩 效 有

明确的要求。区 域 协 同 机 制 的 关 键 在 于 明 晰 跨

域环境问题 中 各 方 的 责 任，而 环 境 质 量 的 改 善

仍需要地方主 体 在 各 自 辖 区 内 的 具 体 落 实 与 执

行。就省级政 府 而 言，既 有 研 究 也 证 实 了 绩 效

考核与 正 式 协 同 间 的 正 相 关 关 系［５４］。由 此 可

见，不仅纵向 干 预 对 地 方 环 境 协 同 行 为 的 影 响

存在异质性与复杂性，而且同一干预方 式 对 省、
市两级政府的 协 同 行 为 也 可 能 产 生 差 异 化 的 影

响，未来还将 通 过 案 例 研 究 来 深 入 探 究 各 类 方

式作用于协同 治 理 的 影 响 机 制 及 其 在 不 同 层 级

地方政府间的区别。
其次，既有的合作经历对地方政府正式协同

的建立存在 显 著 的 负 向 作 用 （β＝－０．７４，Ｐ＜
０．０５）。换言 之，当 地 方 政 府 间 存 在 过 往 合 作 经

历时，更有 可 能 选 择 非 正 式 协 同。在 合 作 初 期，
地方间尚未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需要通过正式

协同降低 合 作 风 险［１０］。而 当 地 方 政 府 基 于 过 往

合作经历建立起信任与互惠基础时，合作风险会

有所降低，进而参与主体可能基于理性考虑而选

择成本更低、更灵活的非正式协同。这也能为近

年来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间非正式协同占比逐渐

提高做出解释。但在省政府间的协同中，学者们

并未发现既有合作经历对地方协同治理存在直接

的显著 影 响，只 会 对 纵 向 干 预 的 作 用 产 生 调 节

效应［５４］。
最后，城市 间 的 跨 省 协 同 更 倾 向 于 采 用 正

式化的机 制 （β＝１．０３，Ｐ＜０．０５），参 与 主 体

越 多 则 更 可 能 形 成 非 正 式 化 的 协 同 （β＝
－０．３２，Ｐ＜０．０１）。来自不同 省 份 的 城 市 所 处

的制度环境 差 异 性 较 大，尤 其 是 面 临 着 不 同 的

上级要求与 考 核，因 此 难 以 形 成 较 强 的 目 标 共

识或建立稳 定 的 信 任 关 系，需 要 借 助 正 式 化 的

机制加以约 束，以 克 服 协 同 过 程 中 的 潜 在 风 险

和不确定 性。而 参 与 城 市 数 量 越 多 时，主 体 间

的异质性也会更显著，利益矛盾的可能 性 更 大，
更可能形成 非 正 式 的 协 同。紧 急 性 环 境 问 题 的

出现会使得地 方 政 府 更 倾 向 于 选 择 正 式 的 协 同

行为 （β＝０．９２，Ｐ＜０．０５），以 实 质 性 解 决 环

境问题保证结果达成。

五、结论与讨论

回到本文最初的研究问题：地方政府选择协

同行为时，纵向干预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不同干

预方式的作用有何差异？本文将地方协同行为区

分为正式化与非正式化两类，研究发现，长三角

地区各市间环境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广泛，活跃

度较高，且协同行为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以正

式协同为主。其中，纵向干预能够显著影响地方

环境协同行为的选择，但不同方式的作用有所差

异：政策要求能够促进非正式协同的形成，而绩

效考核利于正式协同的建立。既有合作经历、参

与城市的广泛性，都会使地方主体倾向于选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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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机制，但在跨省合作或面临紧急性环境问

题时，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正式的行为。协同行

为的选择主要受信任、合作风险、交易成本、目

标达成需求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非正式行为的

优势在于参与主体的自主性高、灵活性大，而正

式行为基于制度的约束力更能有效克服潜在风险

并保证协同目标的达成。在合作风险相对较高的

环境治理领域，地方政府间正式行为的选择更能

实质性改善环境质量。尤其是在面临较为复杂的

情境时，协同机制中纵向干预的介入能够有效协

调参与 主 体 间 的 利 益 冲 突，监 督 协 同 行 为 的 落

实，最终 对 环 境 绩 效 改 善 起 到 关 键 性 作 用［５５］。
因此，探究地方政府协同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能

为我们更好地引导特定情境下的协同行为形成提

供理论基础。
纵 向 干 预 在 地 方 协 同 治 理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近

年来为不 少 学 者 所 关 注［２０，３１－３２，５３］，本 研 究 发 现

不同干预方 式 基 于 其 特 征 与 强 度 的 区 别，会 对

协同行为选 择 有 差 异 化 的 影 响。纵 向 干 预 作 用

于地方协同治 理 的 本 质 在 于 重 塑 参 与 主 体 的 激

励机制，使他 们 有 更 强 的 意 愿 和 动 机 来 践 行 协

同努力，这也 能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克 服 协 同 过 程 中

的合作风险 并 规 避 寻 租 行 为。但 强 化 的 协 同 激

励在具体 落 实 中，也 会 受 到 地 方 主 体 的 资 源、
自主性等 各 方 面 的 约 束。具 体 而 言，地 方 主 体

会根据纵向 干 预 的 强 度，尤 其 是 其 对 目 标 达 成

的要求，来理 性 选 择 成 本 最 小 化 的 协 同 行 为。
相较于政策 文 件 而 言，结 果 导 向 型 的 绩 效 考 核

无疑更能促 发 正 式 化 的 行 为，对 环 境 绩 效 改 善

有更强的 保 障。但 是，这 并 不 意 味 着 上 级 政 府

可以通 过 不 断 强 化 考 核 压 力 来 推 动 区 域 协 同。
过度的结果导 向 和 考 核 问 责 会 产 生 职 责 同 构 模

式下的权责失 衡 与 高 密 度 压 力 体 制 下 的 层 层 加

码，也 会 挤 出 地 方 主 体 间 的 横 向 互 动 与 合

作［２０，５７］。因此，我们 需 要 辩 证 看 待 各 类 纵 向 干

预方式的利 弊 及 其 异 质 性，根 据 具 体 的 协 同 情

景来采用恰 当 的 干 预 方 式，以 指 导 地 方 主 体 选

择更有效的协同行为。
这一研究深入讨论了纵向干预对我国地方政

府协同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为既有文献补充了

中国情境下的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拓展了纵向干

预在区域协 同 中 的 复 杂 性 与 异 质 性 讨 论。此 外，
深入理解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影响机制也有助于

指导恰当协同行为的形成，多元化协同行为体系

的构建，以推动我国的区域绿色发展。但本文也

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由于本文仅关注长三角

地区，所得结论的外在效度有一定局限性，未来

将结合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区域的治理实践

进一步分析。其次，虽然有实地调研、访谈获取

资料的 “三角验证”，但 本 文 的 数 据 主 要 为 信 息

公开所得的二手数据，难免存在缺失或遗漏。协

同形成阶段的行为也无法代表后续地方主体的具

体落实及效果，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非

正式、正式 协 同 对 环 境 绩 效 改 善 的 影 响。最 后，
地方协同行为的类型选择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综

合影 响，除 了 本 文 所 纳 入 的 纵 向 干 预、合 作 基

础、同质性、议题属性等要素，还可能包括领导

偏好等要素。定量的分析无法生动呈现地方协同

行为选择时各类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未来

的研究将结合多案例比较分析以更为全面、深入

展现协同 行 为 选 择 中 不 同 因 素 的 作 用 及 其 内 在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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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 ＭＡＮＤＥＬＬ　 Ｍ， ＳＴＥＥＬＭＡＮ　 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３，５ （２）：１９７－２２４．
［３５］ＧＲＡＹ　Ｂ．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Ｆｉ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１ｓｔ　ｅｄ ［Ｍ］．Ｓａｎ　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１９８９．

［３６］Ｏ＇ＴＯＯＬＥ　Ｌ　Ｊ，ＪＲ，ＭＥＩＥＲ　Ｋ　Ｊ．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ｌｙ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ｅｌｚｎｉｃｋ：Ｃｏｏ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６４ （６）：６８１－６９３．

［３７］ＡＭＩＲＫＨＡＮＹＡＮ　Ａ　Ａ．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９，１９ （３）：５２３－５５４．
［３８］ＥＭＥＲＳＯＮ　Ｋ，ＮＡＢＡＴＣＨＩ　Ｔ，ＢＡＬＯＧＨ　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２，２２ （１）：１－２９．
［３９］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Ｊ］．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５，９１ （３）：４８１－５１０．

［４０］ＩＳＥＴＴ　Ｋ　Ｒ，ＭＥＲＧＥＬ　Ｉ　Ａ，ＬＥＲＯＵＸ　Ｋ，

ＭＩＳＣＨＥＮ　Ｐ　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ＹＥＲ　Ｒ　Ｋ．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ａｒ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ｏ［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１，２１ （ｓｕｐｐｌ＿１）：

ｉ１５７－ｉ１７３．
［４１］ＳＥＤＧＷＩＣＫ　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

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７，２７ （２）：２３６－２５２．
［４２］ＭＵ　Ｒ，ＤＥ　ＪＯＮＧ　Ｍ，ＫＯＰＰＥＮＪＡＮ　Ｊ．Ａｓｓｅｓ－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２１ （４）：５８１－

６０５．
［４３］母睿，贾 俊 婷，李 鹏．城 市 群 环 境 合 作 效 果 的

影响因素研 究———基 于１３个 案 例 的 模 糊 集 定 性 比 较 分

析 ［Ｊ］．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１２－１９．
［４４］ＣＡＬＡＮＮＩ　Ｊ　Ｃ，ＳＩＤＤＩＫＩ　Ｓ　Ｎ，ＷＥＩＢＬＥ　Ｃ　Ｍ，

ＬＥＡＣＨ　Ｗ　Ｄ．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５，２５ （３）：９０１

－９２７．
［４５］ＬＵＮＤＩＮ　Ｍ．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ｇｏａｌ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ｊｏｉ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０７，１７：

６５１－６７２．
［４６］ＰＲＯＶＡＮ　Ｋ　Ｇ， ＭＩＬＷＡＲＤ　Ｈ　Ｂ．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５，４０：

１－３３．
［４７］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Ｍ．Ｄｏ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ｌ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２０１０：１１４－１４１．

［４８］ＨＯＯＲＮＢＥＥＫ　Ｊ，ＢＥＥＣＨＥＹ　Ｔ，ＰＡＳＣＡＲＥＬ－
ＬＡ　Ｔ．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Ｏｈｉｏ［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
ｂ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６，３８ （２）：２５２－２７９．

［４９］戴亦欣，孙 悦．基 于 制 度 性 集 体 行 动 框 架 的 协

同机制长效性研究———以 京 津 冀 大 气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为例 ［Ｊ］．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２０２０ （４）：１５－２６．
［５０］ ＭＯＳＥＬＥＹ　Ａ，ＪＡＭＥＳ　Ｏ．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ｇ－

ｌａｎｄ［Ｊ］．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８ （２）：１１７

－１３６．
［５１］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Ｃ，ＬＡＮＧＬＥＹ　Ａ，ＢÉＬＡＮＤ　Ｆ，

ＤＥＮＩＳ　Ｊ　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ｔ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７，３９ （２）：１５０－１９３．
［５２］ＳＡＺ－ＣＡＲＲＡＮＺＡ　Ａ，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ＩＢＯＲＲＡ

Ｓ，ＡＬＢＡＲＥＤＡ　Ａ．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ｔｅｄ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７６ （３）：４４９－４６２．

［５３］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 ［Ｊ］．
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１１）：４－１２．

［５４］ＺＨＯＵ　Ｌ，ＤＡＩ　Ｙ．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０２２，１－２２．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１１１／ｇｏｖｅ．１２６６４．



１３６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２０２２．４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２０２２．４，１２０－１３６

［５５］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　Ｔ．Ｕｓ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ｘ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５，３７ （３）：２８１－３２０．
［５６］ＣＨＥＮ　Ｓ，ＺＨＡＯ　Ｘ，ＺＨＯＵ　Ｌ．Ｗｈｉｃｈ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１５２３９０８Ｘ．２０２１．２０００３７９．
［５７］赵 聚 军，王 智 睿．职 责 同 构 视 角 下 运 动 式 环

境 治 理 常 规 化 的 形 成 与 转 型———以 Ｓ市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为 案 例 ［Ｊ］．经 济 社 会 体 制 比 较，２０２０ （１）：

９３－１００．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Ｚｈｏｕ　Ｌｉｎｇ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ｔｏｏｌ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ｙ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
ｎａ，ｗｈｉｌｅ　ｌｅｓ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ｏｏｌ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ｔｏ　２０２０，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ｓ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ｃｔｏ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ｌｓｏ，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ｅ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
ｍ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